
版號：249LQ01272026表50-3-1(112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1056125000688089第1分位 30140000485865344

132694000688089第2分位 29234800610746799

1411106001688089第3分位 21893952581472952717

1040104233688088第4分位 520435367112046603034

1907112004688088第5分位 82293941018142830081855

1145140437688088第6分位 1024369575115353785869

158317512212688088第7分位 13262997131121844868714152

10402992222688088第8分位 18291452203232454293016267

120460728751688088第9分位 32362802419364060442224628

644829173498451688088第10分位 54656441968939671656462922641798

4492467912125556880883合    計 142234925551354194934244111653033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49LQ01272026表50-3-1(112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217269588241845852936 13第1分位

304278636440939774937 61第2分位

328306218736676568708 39第3分位

4322966239374364710802 82第4分位

50426182312395549419533 74第5分位

62224761715403792524663 100第6分位

90923466920408085531094 123第7分位

136123797425393172840382 199第8分位

2302277893333266211161956 384第9分位

60023876247013267442139376 2120第10分位

12981279866516362887722336587 1091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